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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南
洋‧
弘
法

民
國
十
九
年
初
（
一
九
三○

）
，
慈
師
來
港
弘
法
，
得
意

門
生
優
曇
法
師
隨
侍
在
側
。
是
年
，
慈
師
前
往
仰
光
，
亦
攜
優

曇
同
行
。
緬
甸
盛
行
南
傳
佛
教
，
當
時
仰
光
唯
一
的
漢
傳
寺
院

是
龍
華
寺
，
慈
師
住
在
該
寺
擔
任
講
師
，
領
導
常
住
僧
侶
，
朝

暮
功
課
不
缺
，
鼎
鼎
大
名
的
「
金
山
活
佛
」
妙
善
禪
師
也
駐
錫

在
龍
華
寺
。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（
一
九
三
三
）
佛
誕
日
，
慈
師
和
邱
宏

傳
等
居
士
在
仰
光
成
立
「
中
國
佛
學
會
」
，
慈
師
擔
任
導
師
，

在
會
中
定
期
演
講
，
並
要
求
與
會
居
士
輪
流
演
講
，
眾
人
的
演

講
詞
被
輯
為
《
仰
光
中
國
佛
學
會
通
俗
演
講
錄
》
。
  1
民
國

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三
五
）
，
慈
師
由
仰
光
返
國
，
從
香
港
到
上

海
，
在
長
江
流
域
一
帶
隨
緣
弘
化
，
所
到
之
處
皆
舉
辦
演
講
會

，
後
被
輯
錄
而
成
的
演
講
集
，
影
響
僧
俗
發
心
無
數
。

慈
航
法
師
能
言
善
道
，
善
於
講
經
說
法
，
對
於
培
養
弘
法

人
才
也
不
遺
餘
力
，
在
愛
護
僧
青
年
方
面
有
目
共
睹
，
演
培
法

師
即
是
被
器
重
的
學
僧
之
一
。
據
演
培
法
師
表
示
，
「
親
近
過

慈
老
的
，
大
都
知
他
作
風
，
不
管
你
懂
不
懂
，
他
要
你
再
講
給

年
老
的
男
女
居
士
聽
。
」
  2
亦
即
，
依
慈
師
當
時
所
講
哪
部
經

，
學
僧
都
必
須
複
講
，
尤
其
以
年
老
的
男
女
居
士
作
為
測
試
基

準
，
若
「
老
嫗
能
解
」
，
表
示
練
講
者
已
融
會
貫
通
，
能
以
通

俗
的
話
語
傳
達
給
一
般
的
信
眾
，
讓
人
一
聽
就
明
白
通
曉
。

直
接
練
習
對
聽
眾
講
經
，
除
了
理
解
亦
是
膽
量
的
測
試
，

再
經
過
慈
航
法
師
當
場
指
正
，
演
講
者
修
正
練
習
後
，
時
日
一

久
便
能
擔
負
起
弘
法
重
任
。
由
此
見
到
慈
師
是
以
「
練
講
」
作

為
培
訓
人
才
的
方
式
，
不
僅
是
對
學
僧
，
如
前
述
在
緬
甸
時
，

居
士
也
要
練
習
上
台
演
講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不
論
在
經
教
的
理
解

，
或
是
宣
講
佛
理
，
皆
能
並
進
；
這
樣
的
思
維
至
今
仍
適
用
，

此
亦
是
慈
師
「
傳
法
現
代
性
」
的
表
現
方
式
之
一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三
九
）
年
，
太
虛
大
師
在
重
慶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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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「
中
國
佛
教
國
際
訪
問
團
」
，
次
年
，
慈
航
法
師
隨
虛
大
師

出
國
訪
問
東
南
亞
佛
化
國
家
之
緬
甸
、
錫
蘭
、
印
度
等
國
，
交

流
文
化
，
宣
傳
抗
戰
國
策
，
效
果
極
佳
。
未
久
，
太
虛
大
師
經

越
南
回
國
，
慈
師
發
願
留
在
南
洋
，
振
興
佛
教
，
培
育
弘
法
人

才
。

南
洋
一
帶
以
閩
南
、
廣
東
的
移
民
為
主
，
加
上
慈
師
曾
住

錫
緬
甸
達
四
年
之
久
，
較
了
解
華
僑
的
宗
教
需
求
，
因
此
廣
受

大
眾
的
歡
迎
與
支
持
。
當
時
，
慈
師
應
洪
福
寺
大
護
法
兼
信
理

人
檳
榔
嶼
殷
商
林
耀
椿
母
子
之
禮
請
，
入
駐
洪
福
寺
與
寶
譽
堂

，
成
為
第
一
任
住
持
。
開
始
是
由
本
道
法
師
協
助
寺
務
任
監
院

，
以
興
辦
教
育
為
經
，
以
弘
傳
佛
法
為
緯
，
同
時
也
為
院
方
編

定
課
誦
本
，
以
供
孤
兒
及
寄
宿
生
們
使
用
。
隨
後
，
慈
師
聯
結

僧
俗
二
眾
的
力
量
，
成
立
「
檳
城
佛
學
會
」
。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（
一
九
三
九
）
七
月
，
慈
師
蒞
臨
馬
來
西

亞
檳
城
，
在
雙
慶
寺
宣
講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
之
後
往
返
新
加

坡
、
馬
六
甲
、
吉
隆
坡
、
怡
保
、
檳
城
等
地
巡
迴
講
經
說
法
，

協
助
成
立
佛
教
組
織
，
積
極
推
動
佛
化
教
育
，
值
得
讚
嘆
的
檳

城
菩
提
學
院
弟
子
也
不
負
師
命
，
於
該
年
創
辦
佛
教
義
學
。

慈
航
法
師
在
南
洋
有
兩
位
得
意
弟
子
：
一
位
是
畢
俊
輝
女

居
士
，
另
一
位
是
王
弄
書
女
居
士
。
民
國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三○

）
，
慈
航
法
師
駐
錫
仰
光
龍
華
寺
，
王
弄
書
以
聽
經
因
緣
，
皈

依
於
慈
航
法
師
座
下
，
法
名
「
弘
法
」
。
未
久
，
她
離
開
仰
光

到
檳
榔
嶼
，
在
菩
提
學
院
創
辦
義
務
學
校
，
教
育
失
學
兒
童
。

著
名
的
「
虎
標
萬
金
油
」
創
業
者
富
商
胡
文
虎
賢
伉
儷
，
曾
到

義
學
參
觀
，
深
受
感
動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王
弄
書
再
到
檳
城
，

幸
有
胡
文
虎
捐
款
，
菩
提
學
院
得
以
重
建
，
隨
即
又
創
建
菩
提

小
學
。
  3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四
七
）
，
在
新
加
坡
芽
籠
，

畢
慈
輝
和
楊
慕
貞
、
李
俊
承
、
王
弄
書
等
居
士
創
辦
星
洲
菩
提

學
校
，
眾
推
王
弄
書
居
士
為
校
長
，
次
任
校
長
則
是
畢
俊
輝
居

士
。

慈
航
法
師
在
南
洋
數
年
期
間
，
除
了
自
修
、
閉
關
，
積
極

巡
迴
講
經
說
法
外
，
尚
創
印
發
行
《
人
間
佛
教
》
，
佛
教
學
校

《
人
間
》
及
《
馬
來
亞
素
食
特
刊
》
等
中
英
文
月
刊
，
流
通
歐

美
各
國
。
此
外
，
先
後
創
辦
「
星
洲
菩
提
學
院
」
、
「
檳
城
菩

提
學
院
」
、
「
星
洲
菩
提
學
校
」
、
「
檳
城
菩
提
學
校
」
、
「

星
洲
佛
學
會
」
、
「
怡
保
佛
學
會
」
、
「
檳
城
佛
學
會
」
，
推

行
佛
學
社
會
化
，
社
會
青
年
皈
依
佛
教
者
多
達
數
以
萬
計
。
至

此
，
慈
師
可
謂
是
真
正
落
實
太
虛
大
師
所
提
出
「
建
設
團
體
」

、
「
以
利
他
為
先
」
的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。
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（
一
九
四
七
）
，
太
虛
大
師
在
上
海
玉
佛

寺
圓
寂
，
慈
師
時
在
星
洲
閉
關
，
得
知
消
息
，
悲
痛
逾
常
，
之

後
陸
續
寫
了
許
多
悼
文
以
茲
紀
念
，
並
在
日
用
信
箋
上
印
上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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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佛
心
為
己
心
，
以
師
志
為
己
志
」
用
以
銘
志
。
民
國
三
十
七

年
（
一
九
四
八
）
，
圓
瑛
大
師
在
檳
城
極
樂
寺
傳
法
給
慈
航
法

師
。
  4
秋
冬
之
際
，
經
由
弘
宗
法
師
引
薦
，
慈
航
法
師
應
台
灣

中
壢
圓
光
寺
方
丈
妙
果
老
和
尚
之
邀
，
來
台
主
持
「
台
灣
佛
學

院
」
。

四
、
台
灣‧
圓
寂

南
洋
駐
錫
期
間
，
慈
航
法
師
深
感
外
語
能
力
之
重
要
、
翻

譯
佛
典
之
急
迫
，
來
台
之
後
的
生
活
日
常
，
其
中
一
項
功
課
即

是
「
晨
粥
後
，
七
時
至
八
時—

—
讀
英
文
」
  5
，
其
餘
時
間
則

講
經
、
編
書
。

慈
師
在
台
時
，
嘗
初
步
規
畫
重
編
一
部
新
藏
經
，
擬
其
編

法
分
為
佛
教
八
宗
叢
書
，
把
某
一
宗
的
所
有
經
論
註
疏
合
為
一

秩
；
分
之
為
八
宗
，
合
之
為
一
藏
，
考
量
到
在
經
濟
、
攜
帶
、

研
究
、
查
考
、
收
藏
都
很
方
便
。
其
次
，
編
一
部
佛
教
百
科
全

書
（
或
佛
學A

B
C

叢
書
）
，
每
一
本
分
章
分
節
，
用
科
學
的
方

法
及
通
俗
文
體
描
寫
，
讓
經
典
通
俗
化
，
常
人
的
接
受
度
更
高

。
其
三
，
辦
一
所
佛
教
英
文
學
院
，
栽
培
國
際
弘
法
人
才
。

慈
師
常
說
：
「
為
僧
不
弘
法
，
即
難
消
信
施
。
」
回
顧
其

在
台
弘
法
期
間
，
一
個
人
要
聽
法
，
就
說
給
一
個
人
聽
；
十
個

人
要
聽
法
，
就
說
給
十
個
人
聽
，
時
間
由
聽
的
人
何
時
來
而
決

定
，
有
時
一
天
甚
至
要
講
到
八
、
九
個
小
時
，
還
要
接
待
來
請

益
、
探
訪
的
人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慈
師
仍
樂
此
不
疲
，
誨
人
不
倦

。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慈
師
乍
到
台
灣
外
出
演
講
時
，
有
面
臨
口

音
太
重
、
需
要
翻
譯
的
問
題
，
所
幸
其
為
閩
南
人
，
久
而
久
之

信
眾
也
能
習
慣
、
聽
懂
慈
師
的
福
建
閩
南
語
，
因
而
能
將
佛
法

順
利
的
傳
播
出
去
。

慈
航
法
師
的
個
性
剛
毅
，
一
生
積
極
弘
法
，
總
勸
人
念
佛

為
修
持
正
行
，
印
順
導
師
曾
讚
其
曰
：
「
慈
老
赤
手
空
拳
，
膽

敢
負
起
攝
受
青
年
、
培
養
青
年
的
責
任
…
…
沒
有
力
量
的
不
敢

做
，
有
力
量
的
不
肯
做
，
而
唯
有
慈
老
敢
做
、
能
做
。
」
  6
確

實
如
此
，
如
同
本
性
法
師
所
稱
述
，
慈
師
即
使
到
了
「
示
寂
前

一
天
，
還
寫
明
信
片
給
演
培
法
師
，
鼓
勵
他
團
結
僧
青
年
，
為

佛
教
注
入
新
活
力
」
， 

而
且
「
在
臨
示
寂
前
的
幾
分
鐘
還
在

工
作
」
：　當

天
上
午
，
他
於
法
華
關
中
，
照
常
為
學
僧
自
立

法
師
等
講
《
中
觀
論
疏
》
等
課
。
午
間
，
照
常
午

飯
。
午
後
，
編
著
《
大
藏
經
》
目
錄
。
還
按
約
定

與
心
然
法
師
談
話
。
話
後
不
久
，
便
被
發
現
端
坐

桌
前
，
示
寂
于
法
華
關
內
，
猶
如
入
定
。
  7 

當
來
則
來
，
當
走
就
走
，
工
作
告
一
段
落
，
筆
一
放
即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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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
，
慈
航
法
師
所
展
現
的
高
僧
典
範
正
是
如
此
的
隨
緣
自
在
。

至
此
，
可
以
見
到
以
佛
化
遍
世
，
佛
光
遍
地
為
宗
旨
的
一
代
高

僧
，
展
現
出
學
而
不
厭
，
誨
人
不
厭
，
為
法
忘
身
的
實
踐
精
神

；
一
生
以
慈
悲
喜
捨
四
無
量
心
，
發
願
世
世
常
行
菩
薩
道
的
修

行
實
踐
，
構
築
一
段
又
一
段
雲
水
天
涯
的
生
命
故
事
，
一
生
不

遺
餘
力
的
將
佛
教
文
化
、
慈
善
、
教
育
理
念
發
揚
光
大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（
全
文
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于
凌
波
，
《
中
國
近
現
代
佛
教
人
物
志‧

肉
身
菩
薩
釋
慈
航

（
一
八
九
五

～

一
九
五
四
）
》
，
頁
一
九
五
。

 2.�
演
培
，
〈
敬
禮
悲
增
上
的
慈
航
菩
薩
〉
，
收
錄
於
《
慈
航
大

師
圓
寂
三
十
週
年
紀
念
專
稿
》
（
台
北
：
財
團
法
人
慈
航
社
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，
一
九
八
四
年
）
，
頁
一
六○

-
一
六
一
。

 3.�
侯
坤
宏
，
〈
馬
來
西
亞
漢
傳
佛
教
史
料
蒐
尋
記
〉
，
《
法
光

》
三
二
八
期
（
二○

一
七
年
一
月
）
，
頁
二
。

 4.�
于
凌
波
，
《
中
國
近
現
代
佛
教
人
物
志‧

肉
身
菩
薩
釋
慈
航

（
一
八
九
五

～

一
九
五
四
》
，
頁
一
九
七-

一
九
八
。

 5.�
蘇
邨
圃
，
〈
編
後
瑣
記
〉
，
《
慈
航
法
師
全
集
》
（
汐
止
：

慈
航
大
師
開
山
彌
勒
內
院
，
二○

一
四
年
）
，
冊
八
，
頁

三
四
七
。

 6.�
印
順
法
師
，
〈
華
雨
香
雲
•
我
對
慈
航
法
師
的
哀
思
〉
，
收

錄
於
《
妙
雲
集
》
下
編
之
十
，
原
文
網
址
：h

t
t
p
s
:
/
/
g
o
o
.

gl/aYRZq9

。

 7.�
本
性
，
〈
臺
灣
佛
教
教
育
先
驅─

─

慈
航
法
師
〉
，
《
法
音

》
第
三
期
（
二○

○

八
年
）
，
頁
四
十
三
。

緬
甸
瓦
城
十
二
月
八
日
舉
行
一
場
壯
觀
的
佛
教
布
施
大
會
，
有

三
萬
名
來
自
緬
甸
和
泰
國
的
僧
侶
一
早
在
冷
冽
氣
溫
中
進
行
托
缽
齋

僧
。

位
在
緬
甸
中
部
歷
史
悠
久
的
瓦
城
是
佛
教
重
鎮
。
八
日
在
瓦
城

附
近
的
機
場
舉
行
的
布
施
大
會
，
除
了
當
地
的
僧
眾
參
加
之
外
，
還

有
來
自
十
二
個
國
家
的
佛
教
高
層
人
士
聚
集
。
當
太
陽
升
起
時
，
僧

眾
在
足
球
場
大
小
的
場
地
一
同
冥
想
、
祈
福
及
接
受
供
養
。

主
辦
單
位
之
一
是
泰
國
法
身
寺
，
寺
方
表
示
，
此
活
動
是
為
了

加
強
「
（
緬
泰
）
兩
國
僧
侶
及
佛
教
徒
之
間
的
關
係
」
，
並
強
化
區

域
的
僧
侶
文
化
。

這
場
布
施
大
會
是
二○

一
五
年
來
第
三
場
，
也
是
規
模
最
大
的

一
場
。
二
十
四
歲
的
緬
甸
僧
人
吳
蘇
南
達
受
訪
表
示
：
希
望
未
來
幾

年
可
以
繼
續
舉
辦
更
大
的
活
動
」
。

緬
甸
瓦
城
舉
辦
國
際
托
缽
齋
僧
大
會


